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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丧葬费申领”“卡”在半路上
—————访上海市政协委员卢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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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民事审判一线多年， 市政协委员、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卢薇薇每年在上海两会上都聚焦法治领域的民生

痛点问题。

今年上海两会上， 一个民生新痛点进入了她的视野： 非近亲属在承担了老人“生养死葬” 的相关事宜后， 却被领取丧葬费这一环节

“卡” 在半路。 在老龄化发展背景下， 少子化带来的亲属缺位问题日益凸显， 顺畅多年的“丧葬费申领” 如今成了新的问题……

□ 记者 季张颖 谢钱钱 见习记者 刘嘉雯

  “不能让‘好人难当’。” “我觉得

上海完全可以先行先试。”

现行丧葬费领取政策与少子化社会

现实之间的这一根本性矛盾背后， 带来

哪些现实问题？ 又该如何解决？ 记者就

此与卢薇薇展开对话。

记者 ： 近期 “46 岁蒋女士事件 ”

受到广泛关注。 事件背后反映了当前丧

葬费领取政策与少子化社会现实之间怎

样的根本性矛盾？

卢薇薇： 数据显示， 我国独居老人

数量已突破 1 亿， 其中相当比例的老人

无直系亲属可依托， 但现行丧葬费领取

政策存在明显的适配性不足。

就像前段时间“46 岁蒋女士事件”

中， 其户籍所在地民政局在获得遗产管

理人身份后， 居委会拟操办蒋女士的后

事， 但无法领取蒋女士的死亡丧葬费，

原因很简单： 蒋女士没有政策规定的遗

属。

根据规定， 丧葬补助金作为遗属待

遇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申领主体被限定

为死亡参保人员的“遗属”。

结合实践中的政策执行标准及相关

配套规定， “遗属” 范围通常被严格限

定为死亡人员的近亲属， 包括配偶、 子

女、 父母、 外祖父母、 祖父母、 兄弟姐

妹。 对于实际承担了丧葬事宜的非近亲

属， 由于缺乏政策依据， 往往无法申领

丧葬费。

记者： 在您看来， 这种政策的适配

不足对整个社会而言会带来什么样的现

实影响？

卢薇薇： 最直接的影响是会引发不

良导向， 不能让“好人难当”， 削弱社

会互助氛围。 老龄化社会中， 邻里、 朋

友对独居老人的帮扶， 以及专业社会组

织提供的监护服务， 是社会治理温情的

体现。

但现行丧葬费政策让帮扶者面临

“经济倒贴” 的风险， 使好心人的经济

付出无法得到合理补偿。 当非近亲属依

据合法协议或基于善意履行了丧葬义务

后， 却被排除在丧葬费申领权利之外，

既违背了公平原则， 也可能打击社会公

众帮扶困难老人的积极性。

而这一定程度上也会加重民政部门

的公共服务负担， 因为在互助机制难以

形成、 好心无好报的情况下， 会直接导

致公众在面对老人身后事时选择退缩，

最终迫使更多无人料理的身后事由政府

兜底， 增加公共财政负担。

记者： 对于解决这一问题， 您有什

么具体的建议？ 又该如何从另一个层面

防范恶意骗取丧葬费的行为？

卢薇薇： 老龄化社会背景下， 这种

由非亲属操办老人身后事的情况会越来

越多。 我的建议是要在传统“遗属” 的

概念之外， 扩大丧葬费领取主体的范

围。 可以结合上海市出台老年人意定监

护实施意见， 在法律框架范围内， 由社

会保障部门在上海试点落实非亲属意定

监护人、 非亲属自然人、 意定社会组织

有条件领取丧葬补贴， 有效解决这一问

题。 虽然目前来看依照上位法可能有些

困难， 但我觉得上海完全可以先行先

试， 探索扩大主体范围。

当然， 扩大范围是一方面， 我们也

要更好防范恶意骗取丧葬费的行为。 所

以我建议明确申领人对材料真实性的法

律责任， 对伪造公证文书、 虚报费用

的， 依法追究民事或刑事责任， 并纳入

信用惩戒体系。 同时， 规定丧葬费必须

用于丧葬事宜直接支出， 包括遗体运

输、 火化、 骨灰存放等， 申领人需留存

费用凭证备查。 社保部门也可以与殡葬

机构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核实费用支出

的真实性与合理性。

两会 传 真

市政协委员卢薇薇 记者 沈媛 摄

① 昨天上午，上海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幕

② 市人大代表周俭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③ 市人大代表刘正东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④ 媒体记者报道人代会开幕盛况

⑤ 沈慧琴委员（前中）将席卡竖起，正在发言

记者 王湧 沈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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